
陕 西 省 财 政 厅

陕财办采函〔2022〕15 号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在全省开展
电子化投诉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财政局，省级各部门、单位，各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,各政府采购供应商：

为增加供应商投诉途径，建立与“互联网+政府采购”相适

应的快速裁决渠道，降低供应商投诉成本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

境，根据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经研究

决定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电子化投诉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实施意义

开展电子化投诉是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，实施“互联网+

政府采购监督”，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健全政府采购投诉处

理机制，完善执法标准化建设的重要举措，有利于提高投诉处理

效率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构建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政府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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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一大市场。

二、系统功能

我省电子化投诉系统 2022 年 10 月 8 日正式上线运行，系统

通过“制度+技术+人员”三维管理，实现全省政府采购投诉网上

提起、受理、调查、处理、公示、归档等事项“一网通办”，具

备下列主要功能：

（一）在线投诉提起。政府采购供应商可在系统进行投诉信

息登记、投诉资料上传，系统支持投诉书、授权委托书生成、查

看、下载、打印、上传。

（二）投诉受理。各级财政部门可在系统实现补正、受理、

不予受理文书的生成、查看、下载、打印、上传、送达。政府采

购投诉供应商可在系统查看、接收相关文书，并上传补正材料。

（三）投诉调查。各级财政部门可在系统实现答复通知书、

暂停通知书等调查取证文书生成、查看、下载、打印、上传、送

达，同时，系统支持其他调查取证结果的录入、查看、下载、打

印、上传。政府采购投诉相关当事人可在系统查看、接收、下载、

打印相关文书并上传答复意见书。

（四）投诉处理。各级财政部门可在系统实现投诉处理决定

文书查看、下载、打印、上传、送达、信息公告。政府采购投诉

相关当事人可在系统查看、接收、下载、打印投诉处理决定书。

（五）统计分析

各级财政部门可在系统查看投诉数据、统计分析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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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操作注意事项

（一）供应商。提起政府采购电子化投诉的供应商应严格遵

照政府采购电子化投诉操作流程（见附件）提起投诉。一是应在

陕西省政府采购网投诉专区进行实名注册，获取供应商注册账

户；二是应在系统内选择项目所在区域，并勾选同意接受线上送

达；如部分投诉材料确实无法在系统上传，可线下递交；三是按

要求上传相关材料，并对材料及签章的真实性负责；四是密切关

注投诉处理步骤，及时登录系统查收相关文书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投诉相关当事人。政府采购电子化投诉相关

当事人（包括各采购人、代理机构、相关供应商、专家等）应积

极配合监管部门，密切关注投诉处理步骤，及时登录系统查收相

关文书，并在法定时限内上传答复材料。

（三）监管部门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登陆系统，查看投诉

信息，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开展投诉受理、调查、处理工作，在法

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文书印发及送达工作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政府采购投诉电子化系统是实现政府

采购透明化管理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提高投诉处理效率的重

要举措，各级财政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严格按照本通知

要求，认真做好电子化投诉各项工作，积极推动电子化投诉工作

落地见效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，做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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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化投诉政策宣讲、系统操作培训及答疑解释工作、投诉受理

调查处理工作；各采购人、代理机构、评审专家及供应商要按照

财政部门要求，积极做好投诉配合工作；省级财政部门要督促系

统开发公司做好系统基础环境配置，积极配合各级财政部门开展

操作培训，做好操作答疑解释等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沟通交流。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做好电子化投诉

工作，为供应商提供便利化条件，鼓励各供应商提起政府采购投

诉时，优先选择便捷的电子化投诉方式，如供应商提起电子化投

诉确有困难，不得拒收线下投诉材料。各政府采购当事人在电子

化投诉工作中，如遇到问题或有任何意见和建议，请及时与同级

财政部门联系。

附件:政府采购供应商电子化投诉流程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2 年 9 月 27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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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政府采购供应商电子化投诉流程

供应商注册/登录

是否线上投诉

选择项目所属区域

是

线下递交各项材料否

须勾选线上送达

提起投诉
（登记投诉信息，并
上传投诉材料）

投诉受理 投诉受理

投诉补正

不予受理

结束

书面审查

投诉调查

投诉处理决定

投诉公告

结束

陕西省政府采购供应商提起电子化投诉需遵循以下流程：

1.参与政府采购投诉供应商必须为陕西省政府采购网注册

供应商，如未注册请在陕西省政府采购网投诉专区注册；

2.投诉人投诉时需准确选择项目所在区域，并勾选线上送达；

3.投诉人提起投诉，应填写相关投诉信息，并按系统要求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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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疑函、质疑答复函、授权委托书、投诉书等材料上传至系统（需

按要求签字盖章）；

4.投诉人需及时登录系统关注投诉案件处理步骤。如需补

正，投诉人要在法定时限内提交补正材料；

5.投诉人提起电子化投诉完毕，监管部门依法进行投诉补

正、受理、不予受理、书面审查、调查取证、作出投诉处理决定，

发布信息公告等工作；

6.供应商提起电子化投诉后，对同一项目不得在线下重复递

交投诉材料。


